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丰惠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和《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通过通讯方式召开,大会投票表决时间自2023年4月20日起，至2023年5

月17日17:00止。 2023年5月18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对计票过程进行了公证，上

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 计票结果如下：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2023年4月19日，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为1,518,112,

644.61份。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参与投票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1,500,092,750.00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98.81%，参加本次大会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

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达到法定开会条件，符合《基

金法》和《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大会审议了《关于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 ），并由

参加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为：参与投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中，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1,500,092,750.00份，占参与投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100%；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弃权票所代表

的基金份额为0份。上述表决结果中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达到参加本次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

人所持基金份额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符合《基金法》和《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的有关规定，议案获得通过，本次大会决议自2023年5月18日起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列入基金费用，由基金资产承担。 经本基金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确认，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明细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40000

公证费 10000

合计 50000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

起生效。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3年5月18日计票并表决通过了《关于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调整赎回费率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事项实施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本基金管理人自2023年5月18日起对

本基金实施调整后的赎回费率，具体费率如下表：

持有期限（Y） 赎回费率

Y〈7日 1.5%

Y≥7日 0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赎回费总额

的100%归入基金财产。

上述变更事项，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本基金招募

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相应更新。

四、备查文件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附件：《公证书》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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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键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天键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天键股份”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1005号）。 《天键电声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

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

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券” 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 ）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认真阅读今日

刊登的 《天键电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同时进行，网下申购时间为2023年5月29日（T日）9:30-15:00，网上

申购时间为2023年5月29日（T日）9:15-11:30，13:00-15:00。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在申购时无需缴付

申购资金。

2、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如有）（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初步询价及

网下发行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https://eipo.szse.cn）及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结算平台实施；网

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以下简称“交易系统” ）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

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

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

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人母公司相关子公司无锡国联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将

按照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战略配售相关情况详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二、战略配售

的相关安排” 。

3、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

价。

4、网下发行对象：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经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

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符合一定条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

构投资者。

5、初步询价：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时间为2023年5月24日（T-3日）的9:30-15:00。在上述时间内，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在网下询价开始前一工作日（2023年5月23日，T-4日）上午8:30至初步询价日（2023年5月24日，

T-3日）当日上午9:30前，网下投资者应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定价依据，并填写建议价格

或价格区间，否则不得参与本次询价。 网下投资者提交定价依据前，应当履行内部审批流程。

本次初步询价采取申购价格与申报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可以为其管

理的多个配售对象分别填报不同的报价，每个网下投资者最多填报3个报价，且最高报价不得高于最低

报价的120%。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同

一配售对象只能有一个报价。相关申报一经提交，不得全部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的，应重新履

行报价决策程序，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说明改价理由、改价幅度的逻辑计算依据以及之前报

价是否存在定价依据不充分及（或）定价决策程序不完备等情况，并将改价依据及（或）重新履行定价

决策程序等资料存档备查。

网下投资者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0.01元， 初步询价阶段网下配售对象最低拟申购数量设定

为100万股，拟申购数量最小变动单位设定为10万股，即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100万股的部分必须是10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不得超过850万股。

本次网下发行每个配售对象的申购股数上限为850万股，约占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43.98%。 网下投

资者应当结合行业监管要求、资产规模等合理确定申购金额，不得超资产规模申购，保荐人（主承销商）

有权认定超资产规模的申购为无效申购。

参与初步询价时， 网下投资者为配售对象填报的拟申购金额原则上不得超过该配售对象最近一个月

末（招股意向书刊登日的上一月最后一个自然日）即2023年4月30日总资产与询价前总资产的孰低值，配

售对象成立时间不满一个月的，原则上以初步询价首日前第五个交易日即2023年5月17日（T-8日）的产

品总资产计算孰低值。

参与本次天键股份网下询价的投资者应在2023年5月23日（T-4日）中午12:00前将资产证明材料

通过华英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https://emp.huayingsc.com:8060）提交给保荐人（主承销商）。

如投资者拒绝配合核查、未能完整提交相关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禁止参与网下发行情形的，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拒绝其参与本次网下发行、将其报价作

为无效报价处理或不予配售，并在《发行公告》中予以披露。 网下投资者违反规定参与本次新股网下发

行的，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承诺其在华英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提交的 《网下配售对象资产规

模报告》 及相关资产规模证明文件中对应的总资产金额与其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的数据一

致；若不一致，所造成的后果由网下投资者自行承担。

特别提示一： 为促进网下投资者审慎报价， 深交所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上新增了定价依据核查功

能。 要求网下投资者按以下要求操作：

在网下询价开始前一工作日（2023年5月23日，T-4日）上午8:30至询价日（2023年5月24日，T-3日）

当日上午9:30前，网下投资者应当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https://eipo.szse.cn）提交定价依据并填

报建议价格或价格区间，否则不得参与询价。 网下投资者提交定价依据前，应当履行内部审批流程。

网下投资者应按照内部研究报告给出的建议价格或价格区间进行报价， 原则上不得超出研究报告

建议价格区间进行报价。

特别提示二：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应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 如实向保荐人 （主承销

商）提供配售对象最近一个月末（招股意向书刊登日上一个月的最后一个自然日，2023年4月30日）的

资产规模报告及相关证明文件，并符合保荐人（主承销商）的相关要求。

网下投资者为配售对象填报的拟申购金额不得超过其向保荐人（主承销商）提交的《网下配售对象

资产规模报告》及其他相关证明文件中的产品总资产金额。 《网下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报告》的总资产金

额应以配售对象最近一个月末（招股意向书刊登日的上一月最后一个自然日）即2023年4月30日产品总

资产金额为准。 配售对象成立时间不满一个月的，《网下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报告》的产品总资产金额原

则上以初步询价首日前第五个交易日即2023年5月17日（T-8日）的产品总资产金额为准。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承诺其在华英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提交的 《网下配售对象资产规

模报告》及相关证明文件中对应的总资产金额与其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的数据一致；若不一

致，所造成的后果由网下投资者自行承担。

特别提示三：为促进网下投资者审慎报价、便于核查创业板网下投资者资产规模，深交所要求网下

投资者按以下要求操作：初步询价期间，网下投资者报价前须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内如实填写该

配售对象最近一个月末（招股意向书刊登日的上一月最后一个自然日，即2023年4月30日）的总资产金

额，投资者填写的总资产金额应当与其向保荐人（主承销商）提交的《网下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报告》及

其他相关证明文件中的总资产金额保持一致。 配售对象成立时间不满一个月的，原则上以询价首日前第

五个交易日即2023年5月17日（T-8日）的产品总资产金额为准。

网下投资者需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资产规模等合理确定申购金额，不得超资产规模申购。 保荐

人（主承销商）发现配售对象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申购的，有权认定该配售对象的

申购无效。

6、网下剔除比例规定：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投资

者初步询价结果，对所有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所属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

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的按申报时间（申报时间以深

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记录为准）由晚到早、同一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同一申购时间上按深交所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自动生成的配售对象顺序从后到前的顺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

除的拟申购量为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1%。 当拟剔除的最高申购价格部分中的最低价格与确定

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购不再剔除。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综合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发行人所处

行业、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发行价格、有效报价投资者及有效拟申购数量。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上述原则确定的有效

报价网下投资者家数不少于10家。

有效报价是指网下投资者申报的不低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且未作为最

高报价部分被剔除，同时符合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事先确定且公告的其他条件的报价。 在初步

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方可且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保荐人（主承销商）已聘请上海中联律

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和承销全程进行即时见证，并将对网下发行过程、配售行为、参与定价和配售的投

资者资质条件及其与发行人和承销商的关联关系、资金划拨等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7、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发行价格如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或本次发行定价对应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同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

购前发布《天键电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以下简称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详细说明定价合理性，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8、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安排详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

的“二、战略配售的相关安排” 。

9、市值要求：

参与网下初步询价的投资者以初步询价开始前两个交易日2023年5月22日（T-5日）为基准日，参

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的科创和创业等主题封闭运作基金与封闭运作战略配售基金在该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含基准日）所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值应为1,000万元（含）以

上，其他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该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含基准

日）所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值应为6,000万元（含）以上。配售对象证

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20个交易日的，按20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市值计算规则按照《深圳市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深证上[2023]110号）执行。

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持有1万元以上（含1万元）市值的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方可通过交易系统在2023年5月29日（T日）申购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343号）等规定已

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每5,000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5,

000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500股，申购数量应当为500股或其整数倍，但申购上

限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具体网上发行数量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投资者持

有的市值按其2023年5月25日（T-2日）前20个交易日（含T-2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并可同时用于

2023年5月29日（T日）申购多只新股。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20个交易日的，按20个交易日

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

上〔2018〕279号）的相关规定。

10、自主表达申购意愿：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概括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

申购。

11、本次发行回拨机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结束后，将根据网上

申购情况于2023年5月29日（T日）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

制的具体安排请参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七、回拨机制” 。

12、获配投资者缴款与弃购股份处理：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天键电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

2023年5月3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

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天键电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2023年5月3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13、中止发行情况：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具体中止条款请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之“十一、中止发行情况” 。

14、违约责任：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

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

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15、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承诺，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事项。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 行 股 票 类 型 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 行 股 数

拟公开发行新股2,906.0000万股，约占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的25.00%，原股东

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1.00元

发 行 方 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

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

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人母公司相关子公司无锡国联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将按照相

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发 行 对 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实施办法（2020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的自然人（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者除外），且符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

（深证上[2023]110号）及《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18]

279号）的规定。

承 销 方 式 余额包销

发 行 日 期

T日(网上、网下申购日为2023年5月29日)，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

发 行 人 注 册 地 址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上欧工业小区宝矿路66号

发 行 人 联 系 电 话 0797-6381999

保 荐 人 ( 主 承 销 商 ) 联 系 地 址 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200号中国物联网国际创新园F12栋

保 荐 人 ( 主 承 销 商 ) 联 系 电 话 010-58113001

发行人：天键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5月19日

浙江同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同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同星科技”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５２０

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同星科

技”，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２５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

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１．４８

元

／

股。 其中，网上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９

，

７８９

，

１６８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６２２

，

９６３

，

００８．６４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１０

，

８３２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６

，

６３６

，

９９１．３６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２１０

，

８３２

股，包

销金额为

６

，

６３６

，

９９１．３６

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

比例为

１．０５％

。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

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６

，

９４３．７２

万元，明细如下：

１

、保荐费用：

１８８．６８

万元；

２

、承销费用：

４

，

３２０．４４

万元；

３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４３０．００

万元；

４

、律师费用：

５４７．１７

万元；

５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４８．１１

万元；

６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

９．３２

万元。

注：上述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金额；发行手续费中不包含本次发行的

印花税；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同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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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0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湖滨北路101号商业银行大厦A60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80,858,7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68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姚志萍董事长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0人，其中董事姚志萍、吴昕颢、黄金典、聂秀峰现场出席本次会议，董事毛建忠、

周永伟、汤琼兰、独立董事宁向东、谢德仁、陈欣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会议，董事檀庄龙、洪主民、独立董事戴亦一

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张永欢、朱聿聿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监事袁东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

会议，监事陈铁铭、吴泉水、方燕玲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陈蓉蓉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0,819,148 99.9978 39,600 0.0022 0 0.0000

2、议案名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0,784,748 99.9960 74,000 0.0040 0 0.0000

3、议案名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0,819,148 99.9978 39,600 0.0022 0 0.0000

4、议案名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0,811,148 99.9974 47,600 0.0026 0 0.0000

5、议案名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0,812,648 99.9975 46,100 0.0025 0 0.0000

6、议案名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8,498,065 98.2794 32,360,683 1.7206 0 0.0000

7、议案名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0,784,748 99.9960 74,000 0.0040 0 0.0000

8、议案名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324,666 99.9844 74,000 0.015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449,909,

123

99.9897 46,100 0.0103 0 0.0000

7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2023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449,881,

223

99.9835 74,000 0.0165 0 0.0000

8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221,235,

749

99.9665 74,000 0.033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8，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富邦金融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国有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泉舜集团（厦门）房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厦门金圆金控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3、除审议前述事项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厦门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关联交易管理情况报告》《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及董事履职评价

报告》《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职评价报告》《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

监事会及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理想、郭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青科技” 、“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

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 和经济参考网，网址 www.jjckb.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长青科技

（二）股票代码：001324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3,800.0000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3,450.0000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的投资风

险。

长青科技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3 年 2 月 17 日发布的《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等注册制配套规则发

行定价，上市后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上市后的前

5 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其后涨跌幅限制为 10%。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

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具体而言，上市

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股票

上市后的前 5 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其后涨跌幅限制为 10%。 公司股票上

市初期存在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当认真阅读有

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也应当

有所了解和掌握，并确信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盲目

炒作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二）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风险

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

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

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

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

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

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

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

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流通股数较少的风险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36 个月或 12 个月，网下限售股

锁定期为 6 个月，本次发行后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为 33,804,587 股，占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24.50%。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

动性不足的风险。

（四）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及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跌破发

行价的风险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本公司所属行业为“C37�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 截至 2023 年 5 月 5 日（T-3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C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

造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44.51 倍。

截至 2023 年 5 月 5 日（T-3 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的市

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2年扣非

前 EPS（元 /

股）

2022年扣非

后 EPS（元 /

股）

T-3日股票

收盘价

（元 /股）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扣非前

（2022年）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 -扣非后

（2022年）

603680.SH 今创集团 0.2532 0.2018 9.16 36.18 45.40

605001.SH 威奥股份 -0.2896 -0.3882 6.77 - -

301010.SZ 晶雪节能 0.3681 0.3068 21.88 59.44 71.31

300150.SZ 世纪瑞尔 -0.6748 -0.6817 4.47 - -

算术平均值（剔除极值） 47.81 58.36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 2023年 5月 5日

注 1：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2：2022年扣非前 /后 EPS=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T-3 日总

股本。

注 3：静态市盈率均值计算时剔除负值（威奥股份、世纪瑞尔）。

本次发行价格 18.88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2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44.64 倍，略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5 日发

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44.51 倍；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2 年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剔除极值），

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决策。

（五）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期，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

程，在上述期间内，股东回报仍主要通过现有业务实现。 在公司股本及所有者权

益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而增加的情况下，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等指标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六）炒作风险

投资者应当关注主板股票交易可能触发的异常波动和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知悉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并导致停牌核查，审慎参与相

关股票交易。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

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西路 300 号

法定代表人：周银妹

联系人：徐海琴

电话：0519-68867972

传真：0519-68867972

2、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1 层

联系人：齐玉祥

电话：021-� 2026� 2236

传真：021-� 2026� 2236

发行人：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5月 19 日


